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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申请审核表
	开发企业名称
	

	有效证件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买受人
	

	有效证件号码
	

	商品房座落
	

	合同编号
	
	合同登记备案日期
	

	建筑面积
	
	购房总价
	

	遗失项目
	□1、广东省（中山市）商品房买卖合同（开发商收执）

	
	□2、广东省（中山市）商品房买卖合同（买受人收执）

	
	□3、《中山市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》（表一）

	
	□4、《中山市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》（表二）

	申请事项
	□1、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

	
	□2、补发《中山市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》（表一）

	
	□3、补发《中山市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》（表二）

	遗失补发申请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遗失方）遗失上述项目，申请人同意申请办理上述申请事项，并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。因办理上述申请所引起的一切责任概由遗失方承担。
开发商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买受人：
法人代表（代理人）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抵押权人意见
	同意申请办理上述项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抵押权人(签章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意          见

交易登记管理所
	同意办理上述申请项目。

经办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请在选择项目前 □ 打“√”。
2、抵押存续期间申请办理遗失补发《中山市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》（表一）的，必须由抵押权人出具同意意见。






